隆德县开展2026年度会计法规执行情况行政执法检查被检查单位名单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监督条例》《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，按照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市县财政部门开展2026年度会计法规制度执行情况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财监发〔2026〕149号）的要求，拟对5家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2家企业以及公司、2家社会组织、3家代理记账机构开展2026年会计法规执行情况执法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 一、被检查单位名称
（一）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

1.隆德县水务局

2.隆德县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

3.隆德县人社局

4.隆德县工业园区管委会

5.隆德县联财镇人民政府

（二）企业及公司

1.宁夏悦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
2.隆德县渝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

（三）社会组织

1.共青团隆德县委员会

2.隆德县残疾人联合委员会

（四）代理记账机构

1.宁夏煜贤商务服务有限公司

2.宁夏华谊财务有限公司

3.宁夏睿辰会计有限公司

二、检查时间

    2026年6月22日至10月30日

三、财会违法行为举报受理电话和检查组廉政监督电话

举报受理电话：0954-6016068 

廉政监督电话：0954-6011215

欢迎社会各界对本次被检查的12家单位开展监督，如发现存在财会违法违规行为，可通过以上举报电话及时向隆德县财政局反映，并对财政局检查组执行财会监督纪律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。

附件：宁夏财会监督工作纪律

 

隆德县财政局

2026年6月11日    

附件

          宁夏财会监督工作纪律

 

一、四项纪律

（一）强化政治纪律，坚定信念勇于担当；

（二）强化廉政纪律，廉洁自律守住底线；

（三）强化工作纪律，依法用权作风过硬；

（四）强化保密纪律，筑牢防线严守秘密。

二、十个不准

（一）不准在监督过程中发表与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定，以及中央和自治区的决策部署相违背的言论；

（二）不准由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的利害关系人支付或者补贴伙食费、住宿费、交通费、电话费等费用；

（三）不准接受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的利害关系人的礼金、礼品、消费卡、纪念品、有价证券、移动支付红包、虚拟货币、支付凭证等；

（四）不准参加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的利害关系人组织的宴请、旅游、健身和娱乐等活动；

（五）不准利用监督职权或者工作便利等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；

（六）不准向被监督人提出与监督工作无关的要求；

（七）不准单独接待或者在非工作场所接待被监督人、被监督人的利害关系人，以及被监督人或者被监督人的利害关系人的工作人员；

（八）不准隐瞒、包庇被监督人的违法、违规问题，或者利用监督职权刁难、打击、报复被监督人；

（九）不准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理、处罚，或者擅自改变行政处理、处罚的种类、幅度；

（十）未经所在财政部门批准，不准对外公开发布或者泄露、透露工作信息。

三、四个严禁

（一）严禁干预被监督单位资金分配等具体业务；

（二）严禁以授课费、咨询费等方式从被监督单位获得报酬；

（三）严禁向被监督单位推销商品或者介绍业务；

（四）严禁在工作期间饮酒或者酒后驾驶机动车。

